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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丁秀龙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第23批重点案件推进会
9月26日下午14时，龙井市副市长丁秀龙在龙井专案讨论办公室召开第23批重点案件推进会，市自然资源、林业、公安、纪委监委、应急、司法、市监、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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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丁秀龙听取了信访案件调查处理情况并提出工作要求。丁秀龙要求各部门要提高认识、主动担当，按职能分工，安排专人做好相关案件移送处置工作，纪委监委要全程参与监督案件办理过程，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高标准完成重点案件办理工作。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1批

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72件

　9月26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72件（重点案件9件），其中，来电80件，来信92件。长春市64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23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8件、辽源市4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41件（重点案件3件）、白城市15件、延边州7件、梅河口市2件（重点案件1件）。

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232个。其中，大气环境类66个，占28.4%；生态类49个，占21.1%；噪声类44个，占19%；土壤环境类34个，占14.7%；水环境类24个，占10.3%；辐射类1个，占0.4%；其他14个，占6%。

截至9月26日，我省已累计接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4519件，包括重点案件39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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